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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工业科技学院评建办 
 

 

川工科评建办〔2021〕6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四川工业科技学院 

关于开展专业对标自查自评的通知 

 

学校各二级学院： 

《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》（以下简称

“国标”）是设置本科专业、指导专业建设、评价专业教学质量

的基本依据，经过两年来的对标学习，本科专业建设取得了显著

成效。为进一步掌握专业建设基本情况，查找各专业与“国标”

要求存在的差距，分析问题原因，更加精准施建，为合格评估自

评自建工作提供数据与遵循。经研究，决定在质量月活动期间，

开展本科专业对标自查自评工作，现将有关工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自查自评内容和专业范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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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自查自评内容：各专业按“国标”要求梳理出专业培养目

标、培养规格、课程体系、师资配备、教学条件、质量保障等方

面的建设标准，结合最新版专业人才培养方案，认真开展对标查

找本专业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和差距，分析原因，提出整改措施。 

2.自查自评专业范围：本次自查自评专业包含 2021 年批准

设置的所有 27 个本科专业。 

3.自查自评工作：各专业根据《本科专业对标建设自查自评

表》（见附件 2）列出的指标、观测点和自查自评项进行对标自评，

把问题、差距和改进措施填在表中，判断符合度，给出自评结论。 

二、工作要求 

1.高度重视，认真负责。各二级学院分管教学工作的院领导

是本次工作的第一责任人，要高度重视此次自查自评工作，通过

梳理“国标”，熟知专业“国标”标准，并对照本专业进行研判，

摸清专业自身“家底”，发现自身的优势与不足，进而有针对性

地精准建设，以提高专业建设质量。 

2.实事求是，确保质量。本次自查自评仅供内部掌握与使用，

各二级学院在按照《本科专业对标建设自查自评表》的观测点和

自查项目时，所填数据要力求真实、前后统一，汇总后与本学院

总数相符，并作为 2021 年国家数据平台专业建设数据填报基础。 

3.自查自评，专家评估。在自查自评工作的基础上，各专业

应组织 3-5 名专家，对自查自评结论进行审核评估。 

4.分析梳理，归纳总结。专业以《本科专业对标建设自查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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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表》为自评报告；各二级学院对所有专业汇总写一份《XX 学院

本科专业对标建设自查自评报告》（参考模板见附件 1）。 

5.合理安排，积极推进。本次校内专业评估工作要求在学校

教学质量月活动期间完成，之后学校组织专家评审，并将这项工

作纳入合格评估工作学年考核。 

三、评判符合程度和自评结论是否达标的参考依据 

各专业自评的符合程度依据下面参考下结论： 

1.单个观测点建设状况与“国标”要求一致，符合度系数就

为 1，则观测点为“符合”；若观测点的符合度系数达为 0.85—1，

则为“基本符合”；若观测点的符合度系数为 0.85 以下，则“不

符合”。 

2.每个专业所有观测点的（符合+基本符合）/观测点总数，

其比例为 0.85 及以上时，则专业建设结论为“达标”，否则为“不

达标”。 

3.省级特色重点建设专业符合度均为“符合”（符合度系数

为 1）时，其结论才能认定为“达标”。 

四、提交材料和时间 

1.提交材料： 

（1）以二级学院为单位撰写的《XX 学院本科专业对标建设自

查自评报告》（见附件 1，纸质 1 份，学院盖章）； 

（2）《本科专业对标建设自查自评表》（见附件 2，纸质 1 份，

学院盖章）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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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《专业教师（含外聘）基本信息表》作为佐证材料一份

（见附件 3，纸质一份，学院盖章）； 

（4）提交 2020 版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一份（纸质 1 份，学院

盖章） 

2.提交时间： 

请于 6 月中旬提交纸质版材料于评建办，同时将 4 种材料的

电子版发送至评建办曾令倩老师处。 

五、学校组织专家考核考察 

学校组织评审的时间、办法和专家组成员另行通知。 

 

评建办   

2021 年 5 月 18 日 

 


